附件1

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
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村管理规程
（试  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进一步规范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、村（以下简称示范乡镇、示范村）创建工作，特制定本规程。
第二条  示范乡镇、村创建坚持自愿申报，规范管理；党政组织，社会参与；因地制宜，突出特色；持续推进，注重实效。对于创建工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示范作用、达到相应建设标准并通过考核验收的乡镇、村，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（以下简称省环保厅）授予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、村称号。

第二章 申报和审查
第三条  示范乡镇申报范围为建制镇、乡、涉农街道、农场（以下简称乡镇）等乡（镇）级行政区划单位。示范村申报范围为行政村、涉农社区（以下简称村）。
第四条  开展示范乡镇、村创建的乡镇、村，应参照编制指南，组织编制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、村规划或方案。乡镇创建规划（方案）由设区市环保局组织审查，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，并报省环保厅备案；村创建规划（方案）经乡镇政府批准后颁布实施，并报省环保厅备案。
第五条  在申报范围内，满足下列条件的乡镇、村可以申报示范乡镇、村：
（一）乡镇、村创建规划（方案）经批准后实施6个月以上；
（二）经自查达到《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、村指标（试行）》的各项标准。
第六条  申报示范乡镇、村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环保部门提出申请并经审查合格，由乡镇、村所在地设区市环保局依照规定考核验收通过后，向省环保厅提出命名申请。设区市环保局向省环保厅提出命名申请的截止时间为每年6月30日。省环保厅原则上每年受理一次申报。
第七条  申报示范乡镇、村应提交下列（一）至（四）项材料（含相应电子文档，相关数据为上一年度有效数据）。
（一）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、村申报表（具体格式附后）；
（二）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、村规划（方案）；
（三）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、村工作报告，主要包括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、建设主要内容和措施以及取得成效；
（四）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、村技术报告，主要包括各项指标完成情况的证明材料（包括监测、检测报告、相关部门的证明材料等）。
第八条  县级环保部门对申报示范乡镇、村的材料、环境信访的处理情况等进行核实把关，同时进行现场检查后，向设区市环保局提交审查意见。设区市环保局对示范乡镇、村申报资料组织审核。对审核合格的乡镇、村列入现场考核名单；对审查不合格的，提出整改意见。

第三章 考核验收
[bookmark: _GoBack]第九条  示范乡镇、村考核验收工作由设区市环保局组织专家进行。考核验收工作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听取创建地区的工作汇报；
（二）评估规划（方案）实施情况；
（三）审核档案资料，评估指标完成情况；
（四）审核区域生态环境监察情况；
（五）开展现场检查和民意调查；
（六）反馈考核验收情况。
第十条  示范乡镇实地检查重点查看建成区风貌、重点村村容村貌、环境敏感区域环境设施运行情况、重点工业企业污染治理情况、生态产业等。示范村实地检查重点查看村容村貌和环境敏感点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情况、开展入户查访或召开村民座谈会等。检查线路及内容由考核验收组临时确定。
第十一条  设区市环保局根据考核验收组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，下发整改通知书，要求限期整改，整改时间不超过3个月。创建乡镇、村在整改完成后出具整改报告，县级环保部门负责跟踪督办，确认创建乡镇、村整改完成后将整改报告以正式文件报设区市环保局审核。限期未完成整改的，需要重新申报。

第四章 公示和命名
第十二条  对于通过考核验收的乡镇、村，由设区市环保局在本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。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。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、来信来访、“12369”环保举报热线等方式反映公示地区存在的问题。对公示期间收到的投诉和举报问题，由设区市环保局组织开展调查核实，查证属实的要求限期整改，整改时间不超过3个月。
第十三条  设区市环保局对公示期间未收到投诉和举报，或者投诉和举报问题经调查核实完成整改的乡镇、村，由设区市环保局向省环保厅提出命名申请，同时提交创建规划（方案）、工作报告、技术报告、考核验收意见、整改报告、公示情况及复查情况，并对考核验收结论负责。
第十四条  省环保厅按不低于25%的比例对规划评审、考核验收、创建成效组织抽查。若发现各设区市所辖乡镇、村有弄虚作假行为且数量超过20%以上的，将视情取消该设区市本次所申报示范乡镇、村的命名资格，并在下一年暂停受理该设区市的命名申请。
第十五条  省环保厅根据设区市环保局提供的命名申请、考核验收意见、公示结果和抽查情况，按程序审议通过后发布公告，授予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、村称号。

第五章  监督管理
第十六条  对已经获得称号的示范乡镇、村实行动态监督管理。
第十七条  已经获得示范乡镇、村称号的乡镇、村发生行政区划变更、重组、撤销、分立或合并等情形的，应当重新申报。
第十八条  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乡镇、村，设区市环保局应当终止其示范乡镇、村申报审查、考核验收工作；对已获得示范乡镇、村称号的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省环保厅撤销其称号。
（一）创建工作中弄虚作假的；
（二）发生较大（Ⅲ级）以上级别环境污染事件的；
（三）在检查、复核中发现问题，限期整改未完成的；
（四）突出环境问题整改任务未完成或发生重大环境违法行为被通报的；
（五）收到投诉和举报，未妥善解决的。
第十九条  参与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、村管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，在资料审查、考核验收、抽查、复核等工作中，必须坚持科学、务实、高效的工作作风，认真落实廉政责任和廉洁自律要求，自觉遵守相关工作程序和规范。

第六章  附则
第二十条 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省环保厅负责解释。





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申报表





      申报乡镇（街道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乡镇（街道）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联  系  人：           电 话：          
      申    报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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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建设指标
	类别
	序号
	指    标
	单位
	指标值
	指标完成
情况

	生产发展
	1
	主要农产品有机、绿色、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的比重
	%
	≥60
	

	
	2
	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
	—
	≥0.6
	

	
	3
	农用化肥施用强度
	折纯，
千克/公顷
	＜220
	

	
	4
	农药施用强度
	折纯，
千克/公顷
	＜2.5
	

	
	5
	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
	%
	≥98
	

	
	6
	农膜回收率
	%
	≥90
	

	
	7
	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粪便综合利用率
	%
	≥98
	

	
	8
	应当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通过审核比例
	%
	100
	

	
	9
	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
	%
	100
	

	生态良好
	10
	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
	%
	100
	

	
	11
	生活污水处理率
	%
	≥80
	

	
	12
	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
	%
	≥95
	

	
	13
	林木覆盖率
	%
	≥22
	

	
	14
	建成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
	平方米/人
	≥15
	

	
	15
	居民对环境状况满意率
	%
	≥90
	

	生活富裕
	16
	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
	%
	不低于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平均值
	

	
	17
	使用清洁能源的户数比例
	%
	≥60
	

	
	18
	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
	%
	100
	

	乡风文明
	19
	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居民户数比例
	%
	≥70
	

	
	20
	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所占比例
	%
	100
	

	
	21
	制定实施有关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村规民约的行政村比例
	%
	100
	




	县级环保部门意见：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 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  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设区市环保局公示情况：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设区市环保局复查情况：
（对公示无疑问的乡镇不填此项） 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设区市环保局意见：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


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申报表





      申报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行政村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电 话：          
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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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建设指标
	类别
	序号
	指标
	单位
	指标值
	指标完成情况

	生产发展
	1
	主要农产品有机、绿色、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的比重
	%
	≥60
	

	
	2
	农用化肥施用强度
	折纯，
千克/公顷
	＜220
	

	
	3
	农药施用强度
	折纯，
千克/公顷
	＜2.5
	

	
	4
	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
	%
	≥98
	

	
	5
	农膜回收率
	%
	≥90
	

	
	6
	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粪便综合利用率
	%
	≥98
	

	生态良好
	7
	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
	%
	100
	

	
	8
	生活污水处理率
	%
	≥90
	

	
	9
	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
	%
	100
	

	
	10
	林木覆盖率
	%
	≥25
	

	
	11
	河塘沟渠整治率
	%
	≥90
	

	
	12
	村民对环境状况满意率
	%
	≥90
	

	生活富裕
	13
	农民人均纯收入
	元/年
	高于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平均值
	

	
	14
	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比例
	%
	≥80
	

	
	15
	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
	%
	100
	

	乡风文明
	16
	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农户比例
	%
	≥80
	

	
	17
	遵守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村规民约的农户比例
	%
	≥95
	

	
	18
	村务公开制度执行率
	%
	100
	





	县级环保部门意见：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 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  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设区市环保局公示情况：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设区市环保局复查情况：
（对公示无疑问的村不填此项） 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设区市环保局意见：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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